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哈尔滨市委员会部门

预决算公开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

决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13号、《地

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财预〔2016〕143号）等法律法

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结合我部门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本管理办法所称预决算，是指经我市人民代表大

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政府预决算），以及经我市政府财政

部门编制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以下简称部门预决算）。

第三条预决算公开的基本原则：依法依规公开预决算信

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除涉密信息外所有财政

资金全部公开，并加强审核，确保公开内容全面、真实、完

整。通过预决算公开促进各项财税政策的有效落实和财政管

理与改革的深入推进。

第四条预决算公开的基本要求是：公开及时、内容准确、

形式规范。坚持问题导向，重视公开时效，回应公众关切。

方便社会监督，公开内容找得着，看得懂，能监督。

第二章 公开主体和职责



第五条 部门预决算公开主体是部门以及本级单位和下

属事业单位。在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领导下，部

门负责对各单位公开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

第三章 公开内容

第六条 部门预决算公开

1.公开范围：除涉密信息外，经部门编制的预决算及报

表，包括本级预决算和所属单位的预决算在内的汇总预决

算。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全部纳入公开范围。

2.公开内容:一般公共预算至少公开 13张表:

（1）收支总表

（2）收入总表

（3）支出总表

（4）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6）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7）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表

（8）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9）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1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11）项目支出表

（12）项目支出绩效表

（1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上述表格中，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在

公开预决算的同时，还应一并公开本部门的职责、机构设置

情况、预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以及政府采

购等情况的说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其中“三

公”经费决算公开要细化说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

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

费总额，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信息。

本款所称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

公及印刷费、差旅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

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七条 进一步细化公开内容。部门预决算中，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情况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一般公共

预算基本支出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三公”经费

支出表按“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公开，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应

当细化到“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两个项

目。

第四章 公开方式

第八条 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将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

情况集中公开。

第五章 公开时间

第九条 按照本级财政部门要求的统一时间进行公开。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部门要积极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营造良

好的预决算公开氛围，对预决算公开中涉及的重要事项，要

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第十一条 部门要严格按规定组织实施预决算公开工作，

对本单位拟公开信息要由主要负责人审核把关，由相关工作

领导小组管理的专项资金要由领导小组组长审核把关。不得

擅自扩大预决算公开范围、改变公开口径和格式；要严格按

规定时点集中公开。

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员会

2023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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